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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AC63-2024-0002

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件

杭规划资源发〔2024〕25 号

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印发《关于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

强化空间要素保障若干政策措施》的通知

各分局、县（市）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，局机关各处室、局属各事

业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

以旧换新工作相关决策部署，做好有关项目空间保障，现将《关

于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强化空间要素保障若

干政策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实施。

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24 年 6 月 2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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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
强化空间要素保障若干政策措施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

以旧换新(以下简称“两新”)工作相关决策部署，根据省自然资

源厅《关于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强化土地要素

保障若干政策措施》，结合杭州市实际，提出支持“两新”强化

空间要素保障若干政策措施如下：

一、推动规划有效落地。加强对独立选址的垃圾分类收集、

中转贮存及再生资源回收等公用设施的规划布局统筹。结合规划

编制攻坚年行动，在详细规划编制中优化公共基础设施用地布局

并落实上位规划要求。修订《杭州市国土空间规划公共服务设施

配套规定》，将地块级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纳入规划条件予以

管控。对达不到相关公共基础设施配建要求的地区，可结合城市

更新、低效用地再开发、园区改造提升等工作，推动功能混合、

复合利用。编制《杭州市高等院校基础设施提质详细规划》，助

推高校基础设施提质工程。

二、合理确定项目选址。全面梳理“两新”项目用地需求，

延伸“浙地智管”服务，辅助项目“空间适配”决策，推动项目

妥善选址落位。优先利用存量用地建设“两新”项目。确需使用

新增土地的，优先选址在开发边界内。在符合用地类型和规模管

控的前提下，对有特定选址要求的垃圾分类收集、中转贮存及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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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资源回收等公用设施新增建设用地,允许在城镇开发边界外布

局，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严格实施监管。所涉规划新

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,需相应调减城镇开发边界内规划新增城镇

建设用地规模。

三、用地指标应保尽保。支持符合条件“两新”项目积极申

报纳入国家和省级重大项目用地清单、省重大产业项目库，保障

用地指标。对纳入省重大产业项目库的，省级奖励指标缺口部分，

市级兜底保障。市级统筹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优先保障市级以上重

点项目。对用地报批前期工作完成的紧急项目，市级先行预支新

增建设用地指标。

四、加快土地前期开发。加强项目用地供需对接，对行业主

管部门明确的“两新”项目用地，进行跟踪服务指导，加快土地

前期开发，确保净地供应。涉及详细规划调整的，纳入“正面清

单”予以积极支持。涉及成片开发的，实行方案“随报随审”，

保障“两新”项目用地成片开发方案获批后，第一时间实施土地

征收。优先纳入建设用地供应计划，能供快供，推动项目早落地

快落地。

五、实施多元供地方式。对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项目用地，

可采取划拨方式供地。对非经营性用地只有一个意向用地者的，

可按照协议方式出让（租赁），弹性确定年期。对需招拍挂出让

的，按照准公共产品的定位，合理确定出让起价,原则上出让起

价应低于同类地段同类性质的供地价格，切实降低项目用地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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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。

六、加大存量挖潜力度。鼓励支持通过低效用地再开发、推

进“工业上楼”等形式，提高空间保障能力，保障企业技术改造

项目用地需求，补齐公共基础设施短板，促进集约高效用地。因

“两新”项目建设需要，符合详细规划的可申请改变存量土地用

途，纳入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范围后，按规定实行地价激励。在

属地政府统筹“两新”项目布点规划的前提下，可申请临时改变

房屋用途。探索在符合安全、生态环境、文物保护等要求的前提

下，短期利用批而未供土地、政府储备地块和规划留白用地等支

持“两新”项目建设。

七、全面优化增值服务。对标营商环境优化提升“一号改革

工程”要求，深化“多测合一”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全面

实施出让用地“交地即交证”、规划用地“核验合一”、工业用

地“三零发证”“三证齐发”，推行土地交易一键退保证金、不

动产登记“跨省通办”和企业购房、登记、抵押“一类事”，多

举措优化提升土地市场营商环境。对不新增用地、以设备更新为

主的技术改造项目，简化前期审批手续，依托投资项目全生命周

期管理平台做好跟踪服务。

八、加强“上下内外”联动。有效承接上级制定实施的自然

资源要素保障相关配套政策，积极对接行业主管部门，多渠道开

展政策宣传解读，结合“四下基层”等“大走访大调研大服务大

解题”活动，做好对基层的服务指导工作，推动“两新”项目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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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实施。

本意见自 2024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执行过程

中若遇上级政策调整，按照新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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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4 年 6月 26 日印发


